附件2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规范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补助资金发放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强资金使用规范性，充分发挥服务保障和引导撬动作用。根据《江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江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文件。
三、起草和修改过程
结合南昌市实际，养老服务科草拟了《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补助资金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该细则以书面形式向各县区（开发区、管理局）民政部门征求意见，共收集到31条修改意见，其中采纳了28条，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及运营补助资金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分为七大部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部分：总则。明确制定实施细则的相关依据。
第二部分：补助对象。明确由企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村（社区）委员会、“依托国有平台运营”或个人设立并投入运营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、农村颐养之家、“一老一小” 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（第三方运营点位需按规定完成登记备案）。
第三部分：补助条件。从名称、场所、服务、制度、队伍、安全六个维度设定了补助条件。
第四部门：补助标准。
（一）建设补助：对按规划和标准新建的养老服务设施，按5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/个，已获得其他政府同类补助的不再重复享受。
（二）运营补助：根据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面积、服务内容数量、开放服务时长、集体活动开展情况，将其分为三类，分别给予5万元/年、4万元/年、3万元/年运营补助，明确了服务面积可共享及服务内容的具体涵盖范围，同时明确补助经费由市与县区财政按4:6承担。
第五部分：申请材料。明确了申请补助需提交的材料，包括补助申请表、共驻共建协议复印件（如有）、法人登记证明或委托协议复印件、登记备案回执复印件（第三方运营点位）等，确保申请流程规范、材料齐全。
第六部分：申报流程。规定了申请、审核、公示、拨付四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和时间节点。符合条件的机构需在每年 1月底前经乡镇（街道、管理处）初审后上报县区部门；县区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于2月底前完成实地检查；对符合条件的机构进行不少于7天的公示；公示无异议的，原则上 3月底前完成资金拨付。
第七部分：监督管理。明确补助资金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的使用要求，以及禁止使用的范围；列出不予资助的情形；要求获补助机构建立健全相关财务和资金使用制度，并接受民政、财政部门的查询、监督及审计；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助的行为明确了处理措施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使用。
第八部分：附则。明确实施细则的施行时间、解释权归属，并允许各县（区）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措施，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。

